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5〕第075号

当事人：北京永昌兴渔具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北京永昌兴渔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86004774785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团结路19号院23号楼3层3单元3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龚小玲

2025年6月16日，接到张惠文申请,反映其配偶鄢玉林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该公司的法人由鄢玉林转让为李泗磷，请求撤销此次公司变更登记。调查过程中，查询了当事人变更登记档案，依法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并提交了与本次变更登记有关的证据材料。本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和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23年04月24日取得变更登记（备案），根据申请人张惠文提供的其配偶鄢玉林死亡证明复印件，可以证实原法人及股东鄢玉林已于2022年10月15日去世。可当事人企业登记档案中原法人及股东鄢玉林于2023年04月24日于变更登记档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永昌渔具厂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北京市海淀区永昌渔具厂改制的批复》和《出资转让协议书》中均出现了原法人及股东鄢玉林的签字，发现相关材料上的签字时间均出现在原法人及股东鄢玉林离世之后，可以证明原法人及股东鄢玉林并不是本人签字且当事人企业登记档案中的材料存在伪造情况，在胡宏卓的询问笔录中，也可以证实企业登记档案中的材料的原法人及股东鄢玉林签字，为代办在法人过世之后所签。

当事人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交了虚假的原股东签字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
2025年9月30日我局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文号：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5]第60号）并予以送达。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 北京永昌兴渔具有限公司 于  2023  年 04  月 23日取得的    变更     登记（备案）及后续所有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2025年11月25日
